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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承担学院部分实践教学任务，为培养高素质、高技能、技

术型人才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实践环境； 

2.具有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、职业道德与劳动纪律养成的重

要功能。 

第六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主要任务 

1.为学生提供职业技能训练及综合能力培养的实践环境，使

学生在真实环境下进行岗位实践，培养学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

能力，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，实现毕业后的零距离上岗； 

2.学生在实习实训实践过程中养成遵守考勤、考核、安全、

保密等各项规章制度，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养成遵纪守法、

爱岗敬业的良好习惯； 

3.针对各职业不同的标准，与学院协商确定相关实训项目内

容，使学生接受规范的职业训练。 

第三章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

第七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以学院为主导，走共同建设、

共同发展、互惠共赢的道路。 

第八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要以实践教学计划与教学大

纲为依据，选择与学院各专业培养目标关系密切、生产技术及其

装备水平先进、技术力量雄厚、管理水平高、受益面大、共用性

强的企事业单位合作，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。 

校外实践教学基地（合作企业）须具备如下条件： 



 - 3 - 

1.正式的法人单位； 

2.组织机构健全，领导和工作人员素质高，管理规范，发展

前景好； 

3.所经营的业务和承担的职能与相应专业对口； 

4.在本地区或行业有一定知名度，社会形象较好； 

5.能够为学生提供实训条件和相应的业务指导。 

第九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统筹规划、协调发展，提高基

地的利用率，重点建设能面向多个专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。 

第十条  组织学院专业教师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技术人员加强

技术交流与合作，促使教学与生产的紧密结合，同时要加强对兼

职实训教师的培训，使他们了解实践教学的要求，形成稳定负责

的实训教师队伍。 

第十一条  对投入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中的经费要有效、合

理利用。 

第十二条  学院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共建协议后，实训基地可挂

“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校外教学实践基地”牌匾。 

第四章  组织与管理 

第十三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要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双方

的责任、权利、义务、协议期限等。其管理按实训基地所在单位

相关规定及管理办法执行，但必须建立保证教学任务完成和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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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提高的制度和措施，以保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。基地的调

整与撤消，应经合作双方同意。 

第十四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由各系负责管理与协调。校外实践

教学基地设立经主管院领导审批同意后，由各系负责起草合作协

议，双方签字盖章后，报教务科研部存档备案。 

第十五条  校企双方建立联系人负责制度，各系应指定专人经常

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相关人员保持联系，负责具体实践环节教学。

企业方应有专人负责与学院沟通，加强沟通与协商，及时解决双

方合作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。 

第十六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担任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人员要

有相应的学历、技术职务和技能水平，以保证实训工作质量的不

断提高和实训基地建设的不断加强。 

第十七条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，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

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建立实训环境管理、劳动保护管理、

安全操作管理和文明生产的相关规章制度，营造安全、良好的育

人环境。 

第十八条  要深化教学改革，与企事业单位协商不断开发新的实

训项目，更新教学内容，改进教学方法，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，

以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。 

第十九条  教务科研部要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运行、教学情况

进行不定期的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正、处理。 

第五章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评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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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学院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进行不定期评估，主要从实

现基本功能与完成主要任务、基地建设情况、组织与管理情况等

方面进行评估，评估以本办法为标准，对于不达标的企事业单位，

取消其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资格，以保障校外实训质量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管理办法由教务科研部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

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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